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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出售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接到股东北京清

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源德丰”）通知：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收盘，清源德

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本公司股份

２４

，

６６６

，

９４９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５０６２％

，抛售均价

８．３１６８

元

／

股，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挂牌出售本公司股

份

１２

，

５６０

，

２１１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２９４５％

，抛售均价

７．８４３５

元

／

股。

本次减持前，清源德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２

，

０２３

，

５３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９．５０％

，均

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减持后，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收盘，清源德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７

，

３６０

，

５８１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８３％

，低于股份总额的

５％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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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辰州矿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Ｃ

座

７０３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Ｃ

座

７０３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４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编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了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

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在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

反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辰州矿业 指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 称：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Ｃ

座

７０３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Ｃ

座

７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１５７６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７２２６０５２５５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社会法人）

经营范围：从事对高新技术项目（企业）进行投资及管理

经营期限：

５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５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股东名称：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科技大厦）

Ａ

座

２５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４

股东名称：首钢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１

股东名称：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１６

号琨莎中心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股东名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４

股东名称：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１６３４

号

２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０

股东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新疆昌吉市延安南路

５２

号

邮政编码：

８３１１００

股东名称：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２５５

号五华酒店

１１１６

房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７

股东名称：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土桥全兴路

９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３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在上市公司任职及在其他公司兼
职情况

宋军 董事长 中国 男 北京市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宏儒 董事
、

总
经理 中国 男 北京市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深圳市清华源兴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

、

北京汉星天信息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维恩克
（

鹤壁
）

镁基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李永进 董事 中国 男 北京市 首钢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
刘宗乾 董事 中国 男 北京市 首钢总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长

祁曙光 董事 中国 女 北京市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总经理

王培君 董事 中国 女 上海市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钊 董事 中国 男 北京市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保全
部总经理

前述人员取得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无

第二节 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辰州矿业

２７

，

３６０

，

５８１

股，占辰州矿业股份总

额的

４．９９８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辰州矿业股份的情况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辰州矿业的第二大股东，持有辰州矿业

５２

，

０２３

，

５３０

股，

占辰州矿业股份总额的

９．５０％

，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法》规定，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依据上述规定，信息

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

５２

，

０２３

，

５３０

股限售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可上市流通。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辰州

矿业股份

２４

，

６６６

，

９４９

股，占辰州矿业股份总额的

４．５０６２％

，抛售均价

８．３１６８

元

／

股，其

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挂牌出售辰州矿业股份

１２

，

５６０

，

２１１

股，占辰州

矿业股份总额

２．２９４５％

，抛售均价

７．８４３５

元

／

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收盘，信息披

露义务人尚持有辰州矿业

２７

，

３６０

，

５８１

股，占辰州矿业总额的

４．９９８３％

，低于股份总额

的

５％

。

三、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持有的辰州矿业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四节 前６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前

６

个月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出售辰州矿业股票行为如下：

交易月份
交易数量

（

股
）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股
）

买入 卖出 其中
：

大宗交易 买入 卖出 其中
：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份
－ ６

，

１１０

，

３２５ ４

，

４２１

，

０５３ －

８．５０－－

９．７１

８．６６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份
－ １

，

７９３

，

４９５ － －

８．４４－－

９．９７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份
－ ８

，

２３６

，

１５８ ８

，

１３９

，

１５８ －

７．４０－－

８．９６

７．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份
４０００ １

，

９７６

，

４２１ － ８．０６

７．５５－－

８．５７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份
－ ３

，

３０６

，

８５０ － －

８．０８－－

９．４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
－ ３

，

２４３

，

７００ － －

８．１７－－

９．０７

－

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减持辰州矿业股份过程中出现误操作，买入辰

州矿业股票

４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８．０５９６

元

／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将上述

收益

７

，

６４１．２６

元人民币缴纳至辰州矿业。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

大事项。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２

、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军

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表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沅陵县官庄镇

股票简称 辰州矿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清
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Ｃ

座
７０３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２

，

０２３

，

５３０

股持股比例
：

９．５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４

，

６６６

，

９４９

股变动比例
：

４．５０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北京清源德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军

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2

2009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0826� � � �

证券简称
：

合加资源 公告编号
：

2009- - 06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以传

真、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议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

00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公司董事杨建

宇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及决议以

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经过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申请

的不超过叁仟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由于日常经营的需要， 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南昌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决定为该控

股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包头市汇通支行申

请的不超过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由于日常经营的需要， 拟向中国农业银行包头

市汇通支行申请不超过

15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决定为该

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包头市汇通支行申请的不超过

1500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担保。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向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不超过伍仟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由于日常经营的需要， 拟向宜昌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决定为

该控股子公司向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

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上述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

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樊行健先生、刘延平先生、张书廷先生对公司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出具

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对外担保的具体事项详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09-08

）。

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金额合计为

9500

万元人民币整，公

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超过了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 上述议案均需要经过公司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在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

时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贷款及担保协议，并将在相关贷款及担保协议文件签署后，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 公司于

2008

年

9

月实施并完成了

200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在公司该次利润分配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现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公司章程》

中涉及股本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2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10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

决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现金分红政策。 现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公司章程》中

关于分红政策及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上述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公司章程变更的相关工商备案及工

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以上第一至第四项议案由董事会提请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决定于

2009

年

2

月

8

日（星期天）在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95

号清江酒店会议室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事项详见：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

2009-07

）。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0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

。

2008

年

9

月

26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0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在公司该次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

本由原

229,642,300

股增至

413,356,140

股，由于公司的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公司董事会提

出将《公司章程》中涉及股本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10

月

9

日颁布的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

定》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提出将《公司章

程》中涉及分红政策及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章程》的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将公司章程第六条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第六条原文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9,642,300

元。

现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3,356,140

元。

二、将公司章程第十八条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第十八条原文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1997

】

497

号文、证监发字【

1997

】

498

号文批准，公司于

1998

年

1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0

万股，股份总

额为

139,610,000

股。

1999

年

6

月， 经公司

199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实施

1998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总股本

139,610,000

股为基数，向该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3

股，公司股份总额由

139,610,000

股变更为

181,493,000

股。

2007

年

5

月， 经公司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实施

2006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总股本

181,493,000

股为基数，向该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股东每

10

股送

1

股、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 公司股本总额由

181,493,000

股变更为

199,642,300

股。

经公司第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及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2008]636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2008

年

7

月公开增发

A

股普通股

30,000,000

股，

该次公开增发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199,642,300

股变更为

229,642,300

股。

截止目前，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03,117,300

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93,135,185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982,115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现修改为：

第十八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1997

】

497

号文、证监发字【

1997

】

498

号文批准，公司于

1998

年

1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0

万股， 股份总额为

139,610,000

股。

1999

年

6

月， 经公司

199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实施

1998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总股本

139,610,000

股为基数，向该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3

股，公司股份总额由

139,610,000

股变更为

181,493,000

股。

2007

年

5

月， 经公司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实施

2006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总股本

181,493,000

股为基数，向该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股东每

10

股送

1

股、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 公司股本总额由

181,493,000

股变更为

199,642,300

股。

经公司第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及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2008]636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2008

年

7

月公开增发

A

股普通股

30,000,000

股，

该次公开增发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199,642,300

股变更为

229,642,300

股。

2008

年

9

月，经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

2008

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229,642,3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送红股

4

股、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45

元；以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由

229,642,300

股增至

413,356,140

股。

截止目前，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85,611,140

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167,643,33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967,807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将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原文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229,642,300

股， 股本结构为：

A

股普通股

229,642,300

股。

现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13,356,140

股，股本结构为：

A

股普通股

413,356,140

股。

四、将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四条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四条原文为：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为体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将采取积极的现金分配方式，公司董事会根据实

际盈利状况和公司发展需要，以经审计后净利润的一定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分配，在每次定

期报告中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详细披露，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

润分配预案的，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公司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

公司在实施现金分配时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所占用的公司资金。

现修改为：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

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四）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在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

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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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定于

2009

年

2

月

8

日（星期天）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

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09

年

2

月

8

日（星期天）上午

9:30-12:00

；

2

、会议地点：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95

号清江酒店会议室；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5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08

年

2

月

2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申请的不超过叁仟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包头市汇通支

行申请的不超过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向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不超过伍仟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会议登记时间：参会股东请于

2009

年

2

月

3

日

-6

日

(

上午

8:30-11:00

，下午

2:30-5:

00)

在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出席证。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2

）符合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其深圳证券帐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身份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

3

）个人股东持其深圳证券帐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2009

年

2

月

2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

合加资源

"

股票的持股凭证原件办理；

（

4

）授权委托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授权委托

人的持股凭证原件办理。

2

、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在

2009

年

2

月

6

日下午

5

：

00

前备置于本公司。

3

、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西陵一路

18

号中环广场

17

层。

4

、联系人：张维娅

电话：

0717-6918566

传真：

0717-6918783

邮编：

443000

5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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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2008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该次向银

行申请借款及提供担保事项的办理进展， 公司将该次向银行申请借款及提供担保事项办理

的具体事项做后续信息披露，详见本公告

"

第一节：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后续进展

情况

"

；

○

公司拟于近期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合计

95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

担保，被担保人名称：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

公司，上述三家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及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金额为

9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424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对外担

保事项均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后续进展情况：

1

、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壹亿玖仟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

情况如下：

（

1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不

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中长期借款提供担保；

（

2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不

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中长期借款提供担保；

（

3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

6000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提交公司于

2008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

2008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同时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贷款及担保协议文件。

2

、近日，公司接控股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及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报告，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借款手续及相关担保协

议文本已于

2008

年

12

月

29

日办理及签署完毕，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

2008

年

12

月， 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签订了

《人民币中长期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39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

96

个月（自

2008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借款资金将用于荆州市草市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同时公

司为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的上述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并签订了

"2008

年荆公保字

006

号

"

保证合同，公司为该控股子公司的上述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2

）

2008

年

12

月， 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签订了

《人民币中长期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6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

96

个月（自

2008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借款资金将用于荆州市城南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同时公

司为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的上述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并签订了

"2008

年荆公保字

007

号

"

保证合同，公司为该控股子公司的上述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3

）

2008

年

12

月， 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签订了

《人民币中长期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

84

个月（自

2008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6

日），借款资金将用于荆门市夏家湾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建

设，同时公司为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的上述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并签订了

"2008

年荆公保

字

005

号

"

保证合同，公司为该控股子公司的上述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公告日， 公司为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借款并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全

部办理完毕，经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

省分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金额合计为

19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为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

省分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实际发生金额合计为

12900

万元人民币。

二、公司拟于近期进行的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发出召开第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 公司本次董事会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加表决董事

8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

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申请的不超过叁仟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包头市汇通支

行申请的不超过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向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不超过伍仟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均由于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公司决定为

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

2009

年

1

月

22

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

42400

万元人民币，由于公司截止公

告日的往期对外担保金额已经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根据《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需由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镇政府办公大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王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筹建、运营及管理、环保技术咨询服务等

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1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0%

的股权，该公司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 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5447.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473.86

万元，净资产为

10973.6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04%

。

该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截止

200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日，该污水处理工程尚在建设中，未产生收益。

2

、公司名称：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

158

号

法定代表人： 贺义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叁佰贰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环保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6320

万元，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0.51%

的股权，该公

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 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220.6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636.39

万元，净资产为

6584.22

万元，净利润为

264.22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65.74%

。 该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3

、公司名称：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荆门市白庙街办江山村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市政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环保项目技术咨询、污水处理产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人民币，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5%

的股

权，该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 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781.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4428.77

万元、净资产为

8143.90

万元、净利润为

690.19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34.65%

。 该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四、对外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

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二十八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 尚需经过公司将于

2009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实施，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作持续信息披露。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均为公司从

事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的控股子公司，其生产经营情况均良好，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

的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一年期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可控的且由于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樊行健先生、刘延平先生、张书廷先生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的不超过

9500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表示同意上述

议案。

由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金额的

50%

， 公司上述为控

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需由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以后方可实施。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发生以前，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

32900

万元人民币。

2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42400

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8.69%

；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

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3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

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3

、公司与荆门中行签订的关于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向荆门中行申请人民币中长期

借款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书 （

2008

年荆公保字

006

号）；

4

、公司与荆门中行签订的关于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向荆门中行申请人民币中长期

借款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书（

2008

年荆公保字

007

号）；

5

、公司与荆门中行签订的关于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向荆门中行申请人民币中长期

借款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书（

2008

年荆公保字

005

号）。

合加资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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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08

年度业绩将出现亏损，具体数据将在

2008

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587,597,360.50

元

2

、每股收益：

-1.43

元

三、亏损原因说明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汽车市场增速放缓，并且汽车出口量迅速回落，同时全年

原材料及配套件平均采购价格仍然较高，公司整车产品毛利率水平较低。经公司财务部门测

算，预计公司

2008

年度业绩将出现亏损，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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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就公司股票存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已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

2008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若公司

2008

年度经营业绩为亏损，公

司股票将于披露

2008

年度报告之日起（

2009

年

4

月

10

日）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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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自

2008

年

6

月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

2008

年

12

月

16

日该重大资产重组已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目前相关重组材料已报主管部门，公司正密切关注并及时公告最新进展

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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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下午在甘肃省兰州市庆阳路

169

号陇鑫大厦

15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4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7,090,85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0%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0,383,3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5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707,5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6%

。公司董事、监事及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议。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赵国柱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6,555,0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

，反对票

436,198

股，弃权票

99,60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甘肃久铭律师事务所 刘顺仙 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甘肃久铭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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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08

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70%

以上。

3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28,584,726.94

元。

2

、每股收益：

0.2065

元。

三、业绩预增原因

公司葡萄酒产业有较大增长，其他产业稳定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08

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